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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宁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认真做好农村五保供养工作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直各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四川省〈农村五保工作供养条例〉实施办法》（四川省人民政府令第238号）（以下简称“《实施办法》”），依法保障全市农村五保供养对象（以下简称“五保对象”）的权益，结合我市实际，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建立机制，依法保障五保对象的合法权益

各级各部门要严格按照《实施办法》规定，对全市五保对象进行全面摸底核查，逐村逐户调查登记，对符合五保供养条件的要依法纳入农村五保供养范围并发放《农村五保供养证书》。各县（区）政府要责成民政、财政等部门，根据五保对象吃、穿、住、医、教、葬的需求，按照不低于当地村民平均生活水平，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制定五保对象供养标准，并依据当地村民生活水平建立起五保供养标准自然增长机制，供养资金纳入财政预算安排。农村五保对象供养经费由县级民政部门年初会同财政部门编制五保供养经费预算，报同级政府审定。其中，集中供养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费由县级财政直接拨付敬老院，分散供养五保对象的基本生活费由县级财政通过金融机构打卡直发。要切实解决五保对象的就医困难，一般常见病的治疗应在农村五保供养资金中给以保障。农村医疗救助要优先资助五保对象参加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五保对象经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补助后，需个人负担的医药费按规定通过农村医疗救助帮助解决。教育部门对应接受义务教育的五保对象，免收杂费，免费提供教科书并补助寄宿生活费。对被公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录取的孤儿，应当纳入现有资助政策体系给予教育救助。各地各部门不得强制处理原属于五保对象的私有财产。农村五保对象的承包土地不得随意调整和取消，土地收益依法予以保障。

二、搞好供养，着力改善五保对象的住房条件

各区县、园区要通过地方财政预算、向上争取、福利彩票公益金安排、乡镇投入、单位帮扶、社会捐赠和群众投工投劳等方式，广泛筹措资金，着力改善五保对象的住房条件。对分散供养的五保对象，条件成熟的村可以兴建“五保集中定居点”，将分散供养的五保对象适度集中；对独居的五保对象的住房要逐户排查，及时修缮，切实解决其住房漏风漏雨的问题；对集中供养的五保对象，各地可将适合改、扩建敬老院的国有（公有）闲置资产和现有敬老院资源有机整合，新、改、扩建一批有规模、上档次的敬老院，重点建设跨乡镇的中心敬老院。处于城乡结合部的乡镇，城镇福利院和农村敬老院可合并建设。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和社会力量创办养老机构，改善五保对象的居住和生活环境。

三、加强管理，提高农村五保供养水平

各地要加强五保对象的管理和服务工作，建立起“以敬老院集中供养为依托，农村包户协议扶养为主体，村集中定居点供养为补充”的五保对象供养体系。县级人民政府创办的跨乡镇的中心敬老院，由县级民政部门和中心敬老院所在乡镇政府共同管理，以县管为主；不跨乡镇的农村敬老院由所在乡镇政府创办并负责管理。村五保集中定居点，由村民委员会创办，由乡镇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共同管理，以村管为主。由政府创办的农村敬老院，要根据事业单位登记管理的有关规定，办理事业单位法人登记；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农村敬老院，各地民政部门要根据有关规定，办理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农村敬老院要根据供养人数和所需岗位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主要管理人员（院长）由敬老院所在乡镇政府推荐，经县级民政部门审查，商人事部门同意后配备，工作人员可在乡镇事业单位富余人员中调剂，也可向社会公开招聘，其他服务人员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招聘，实行合同聘任制管理。农村敬老院的管理经费和工作人员的工资及其按规定应由单位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由县级财政予以保障。要积极扶持农村敬老院根据自身条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逐步壮大院办经济，巩固和加强敬老院建设。要广泛发动社会力量，通过自愿服务、单位和个人对口帮扶等形式，积极开展向五保对象送温暖活动，引导和鼓励单位、企业、团体和个人认助敬老院并出资兴建、维修改造，引导、鼓励单位和个人认助五保对象，形成供养、帮扶协议，结成帮扶对子，为五保供养对象提供捐助和服务。各级政府要积极探索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集中供养的五保对象提供优质服务。

四、落实责任，确保五保供养政策落实到位

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五保供养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 “政府领导、民政主管、部门配合、社会参与”的工作机制。民政部门要充分发挥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完善管理办法，规范审批程序，加强供养服务设施的建设与管理；财政部门要保障五保供养资金，落实必要的工作经费，确保五保供养工作正常运转；发改等部门要将五保供养服务设施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统筹安排；卫生部门要积极开展向五保对象提供义诊等慈善服务；税务部门要为敬老院院办经济建设提供减免税收服务；扶贫开发部门要保障五保对象享受农村特困户的各种优惠政策；水、电、气等部门和单位对五保对象和农村敬老院所用水、电、气等费用要进行减免；新闻媒体要加强对《实施办法》的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要切实加强对五保供养经费的管理和监督，五保供养的确定和供养经费的发放、使用情况要作为乡镇政务和村务公开的重要内容，定期向社会公示，接受群众监督。对在五保供养工作中政策不落实、工作不到位的，要予以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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